附件2
应聘须知

招聘岗位学历和在职人员有关要求

1.获得教育部授权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学历认证的国（境）外高校毕业生，可应聘同等学历层次普通高校毕业生的岗位。
2.在职人员是指与企业签订正式劳动合同或被公务员录用、事业单位聘用的人员。签订就业协议人员是指与单位签订初步就业协议的人员。

二、不能应聘的情形

（一）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员，被开除党籍的人员，被开除公职的人员。

（二）未满最低服务期限的公务员（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人员）。
（三）被依法列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人员。

（四）现役军人。

（五）在读全日制普通高校非应届毕业生不能应聘，也不能用已取得的学历作为条件应聘。

（六）《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回避规定》（人社部规〔2019〕1号）中须回避的情形。

（七）法律规定不得聘用的其他情形的人员。

三、现场资格审查时需提交的主要材料

应聘人员按照规定时间、地点和要求提交相关材料进行审核。其中，承诺类材料提交原件，由招聘单位主管部门留存；证件、证书等档案类材料提交原件和复印件，审核后原件退回，复印件由招聘单位主管部门留存；其中档案类材料无法提交原件的，可提交加盖档案保管部门公章的复印件，由招聘单位主管部门留存。需提交的主要材料如下（具体要求以资格审查公告为准）：

（一）报名表、本人签名的诚信承诺书、笔试准考证、符合招聘岗位要求的教师资格证。尚未取得教师资格证书的，需提供有效期内的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(即“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NTCE成绩”)。

（二）本人身份证或临时身份证。香港和澳门居民中的中国公民应聘的，还需提供《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》；台湾居民应聘的，还需提供《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》。
（三）学历、学位证书及有关材料。
1.符合岗位学历、学位、专业要求的学历证书。同时提交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、教育部学位认证报告（登陆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（www.chsi.com.cn）验证打印）或教育部学历认证报告。
2.留学回国人员应聘的，还须提交教育部门出具的国（境）外学历认证书和成绩单（附有资质的机构出具的翻译件）等材料。

3.尚未取得学历证书、学位证书的普通高校2026年应届毕业生，符合教研厅〔2016〕2号和教研厅函〔2019〕1号规定自2016年12月1日后录取且2026年毕业的非全日制研究生，提交学校核发的就业推荐表或其他材料、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，并作出规定时间内可取得学历学位证书的承诺；尚未取得学历学位证书的与国（境）内普通高校2026年应届毕业生同期毕业的留学回国人员提供成绩单（附有资质的机构出具的翻译件）及规定时间内可取得学历学位证书和学历学位认证材料的承诺书；已取得学历学位证书、尚未取得学历学位认证的与国（境）内普通高校2026年应届毕业生同期毕业的留学回国人员提供学历学位证书及成绩单（附有资质的机构出具的翻译件），并作出规定时间内可取得学历学位认证的承诺。

（四）在职人员（含已签订就业协议人员）应聘的，还需提交有用人权限部门或单位（就业协议单位）出具的同意应聘或解聘材料。

劳务派遣人员应聘的，提交的同意应聘或解聘材料需同时加盖派遣单位和工作单位公章。

公办中小学在职教师、幼儿园在职教师及实施控制总量备案管理人员应聘的，还需同时提交县以上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同意应聘或解聘材料。

其中，报名时属在职人员、后解除劳动关系的，应提交解除劳动合同书、解除就业协议书等材料之一或档案代理部门出具的未就业说明（时间应在报名时间之后）。报名时无工作单位的不需要提交。

对在职人员（公办中小学在职教师、幼儿园在职教师及实施控制总量备案管理人员除外）出具《同意应聘说明》（附件3）或《解聘说明》（附件4）确有困难的，经招聘单位主管部门同意，可在考察体检阶段提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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